
正修科技大學教師學位進修申請表 
 

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 

姓 名  
到 校 

日 期 
  年   月 

單 位  職 稱  

開始進修 

學  年 
      學年 

預計畢業 

學  年 
       學年 

進修學校 

所  別 

國  名： 

校  名： 

所  名：         研究所博（碩）士班 

進修種類 □全時進修 □部份時間進修 □寒暑假進修 □在職專班 

進修情形 □學分修畢 □資格考通過（請附證明）  
□是 

留職停薪 
□否 

專  長 □是 □否 與缺額師資之專長項目符合(由系主任勾選) 

單位主管  

會 簽 

校 長  

教務長  

院 長  
人事處 

處 長 
 

 



正修科技大學教師進修學位契約書 
 

 

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為進修  士學位與正修科技大學（

以下簡稱乙方）簽訂契約。 

 

雙方約定條款如下： 

一、契約期限：自民國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。 

二、乙方同意於甲方任職期間，依乙方「鼓勵教師學位進修實施辦法」規

定申請學位進修至   國      研究所  士班就讀，期限

如第一條所定。 

三、甲方於進修期間或期滿，得依乙方「鼓勵教師學位進修實施辦法」之

規定申請補助。 

四、甲方於進修期間及進修期滿均應遵守相關規定，義務年限應超過進修

年限 1年，違者，繳納違約金：義務年限每少一年，罰新台幣 6萬元

；全部留職停薪者依上述標準減半；部份帶職帶薪部份留職停薪者，

依上述標準平均計算，並提送乙方教師評審委員會處理。 

五、本契約依教育部規定應逐年簽訂。 

六、本契約一式二份，雙方各執一份。 

七、如因本契約而訴訟，以乙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合議第一審管轄法院

。 

 

 

甲方： 

申 請 人：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單   位： 

身份證字號： 

乙方： 

正修科技大學 

授權代表人：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中華民國   年    月   日 


